
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3年资源县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实施方案的通知

资政办发〔2023〕30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中央、自治区、桂林市驻资源县各有关单位：

《2023年资源县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实施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0月11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2023年资源县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扩面征缴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维护广大职工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全面推进资源县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扩面工作，确保桂林市下达资源县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任务指标顺利完成，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为主线，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按照权利与义务、事权与财权、奖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原则，根据《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达2023年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目标任务的通知》（市人社发〔2023〕7号）和《国家税务总局桂林市税务局 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桂林市财政局关于分解下达2023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征缴收入计划的通知》（桂市税发〔2023〕35号）要求，强力推进全县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工作，全面完成年度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扩面征缴指标任务，提高社会保障总体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范围对象 

养老保险参保扩面的范围：全县范围内所有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各类股份制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

扩面征缴对象：未参保的用人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私营企业、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已参保单位中的未参保人员，未按规定申报缴费工资基数和职工人数的用人单位。

三、工作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9月20日—9月30日）

1．开展集中宣传月活动。县直各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围绕“应保尽保，应收尽收”的原则，向用工企业和广大职工宣传政策，努力做到人人知晓，主动参保。县人社局、县税务局要组织开展两次以上大型宣传活动，深入企事业单位，开展“一对一”“点对点”“面对面”政策宣传解读服务活动，提高政策知晓度，扩大参保覆盖面。

2．开展形式多样的精准宣传。积极发挥媒体平台宣传优势，通过广播、电视、微信、抖音等线上渠道刊播、转载养老保险政策音频、图文、动漫资料，提高宣传推送精度。充分利用好传统宣传模式，通过横幅、海报、墙体广告、LED显示屏及宣传手册等可接触、可视化媒介，广泛开展社保政策及法规宣传，拓宽宣传政策覆盖面。

3．提升宣传内容针对性。围绕群众关心关注的参保“要缴多少钱”“能不能补缴”“能领到多少养老金”“要缴多少年”“工伤认定”“失业待遇申领”等问题做好解答，为群众算好明细账，进一步提高用工单位和广大职工的参保意识，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扩面征缴从“要我参加”到“我要参加”转变，推动我县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扩面征缴工作取得更大进步。

（二）集中推进阶段（10月1日—11月30日）

按照全县统一安排，开展扩面征缴活动，各乡（镇）、县直各单位之间要密切配合、突出重点、分期分批，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地开展扩面征缴“八大行动”。

1．对未参保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编外聘用人员、民办非企业单位（学校、医院）及其教职员工和医务人员开展专项扩面行动。县教育局、县民政局、县卫健局等相关单位共同参与。

2. 对未参保的宾馆酒店、娱乐保健茶楼等开展专项扩面行动。县市场监管局、县文广体旅局等相关单位共同参与。

3．对未参保的保险证券业、物流管理业、商品服装超市业、建筑业、出租运输业、汽车销售业等开展专项扩面行动。县住建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总工会等相关单位共同参与。

4．对医保定点药店、参与政府采购招标单位开展专项扩面行动。县医保局、县财政局等相关单位共同参与。

5．对未参保的电站、水库等单位开展专项扩面行动。县水利局、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资源供电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共同参与。

6．对矿山、冶炼等单位开展专项扩面行动。县应急局、县工信局等相关单位共同参与。

7．对未参保的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等开展专项扩面行动，县市场监管局等相关单位参与。

8．对拖欠养老保险费的单位开展清收稽核行动。由县人社局、县税务局组织开展。

（三）总结通报阶段（12月1日—12月31日）

强化对查处查实、稽核发现问题的用人单位进行跟踪检查，督促用人单位按照“应保尽保、应缴尽缴”的要求，严格按实际员工人数和工资额及时参保和申报缴费，确保社会保险实际缴费人数及基金收入增长客观真实。对照下达的参保扩面目标任务，查找差距、分析原因，并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汇总、通报。

四、具体措施

（一）做好缴费人数核实和催缴工作。县社保中心要定期将正常参保数据名单提交县税务局，由县税务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共同督促参保单位按规定申报缴费，并做好征收服务工作。要对企业参加社会保险数据和企业申报的个人所得税数据进行对比，提取正常缴税未申报社保、县税务局登记职工人数大于社保中心参保缴费人数、申报基数小于纳税申报收入的企业名单，作为扩面征缴的重点企业。

（二）发放催缴通知书。对没有登记或没有按用工人数、职工收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发放催缴通知书，督促企业按用工人数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三）发放稽核检查通知书。对于发放催缴通知书后依然没有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发放稽核检查通知书，由资源县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成立稽核检查小组，到企业实地检查，并发放稽核情况告知书，督促企业按期完成参保缴费工作。

（四）发放稽核责令整改书。向发放稽核情况告知书后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参保工作的企业，发放稽核责令整改书，责令企业按期完成整改任务，同时将相关材料移交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五）强制划拨社会保险费。对于下发稽核责令整改书后依然没有按时整改缴费的单位或企业，由社保行政部门依法依规从该单位或企业银行账户上划拨社会保险费。

五、工作要求

（一）明确职责分工，加强沟通协作。县人社局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扩面征缴职能部门，负责总体协调；县税务局负责征收渠道的畅通，做好征缴工作；县财政局负责保障扩面征缴所需经费；县教育局负责配合民办学校和培训机构员工的扩面征缴工作；县民政局负责配合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扩面征缴工作；县卫健局负责配合医院、诊所单位的扩面征缴工作；县住建局、县交通局负责配合建筑（筑路）业及其建筑劳务企业的扩面征缴工作；县文广体旅局负责配合娱乐场所的扩面征缴工作；县水利局、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资源供电有限公司负责配合电站、水库的扩面征缴工作；县应急局负责配合矿山、冶炼等单位的扩面征缴工作；县工信局、县供销联社、县商业总公司负责所属企业按时缴纳养老保险，防止拖欠；各乡（镇）协助相关部门负责本辖区的企业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优化营商环境相关部门，在企业开办环节，实现“一个平台、一次登录、一次受理、一窗登记、一套材料、七个事项”全流程电子化办理，确保企业员工参保登记“秒批秒办”；县总工会依法维护职工的参保权益。

（二）强化稽核手段，确保取得实效。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县社保中心要主动协调配合，通过书面稽核和实地稽核相结合的方式，强化稽核力度。要依据参保单位人员花名册、工资明细表等有效资料，严格审核缴费基数、缴费人数，查清瞒报、少缴社会保险费的情况。对缴费基数低、缴费人数明显偏少的参保单位，要通过实地稽核，提高工作质量。

（三）加大处罚力度，认真查实追缴。要充分运用法律、经济、行政、舆论等手段，对不按规定开展参保缴费的单位坚决予以处罚。对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要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正的，依法对用人单位和责任人进行经济处罚。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申报缴费的，征缴经办机构要责令限期补办申报并限期足额缴费。

附件：资源县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

资源县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陶日桂  县委常委、副县长

副组长：谭天波  县政府办副主任、科技局局长

        胡小国  县人社局局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兼）

        唐文军  县财政局局长

蒋青春  县税务局局长

成  员：邹  卫  县社保中心主任

蔡星强  县总工会副主席

        刘寄清  县财政局副局长

        何昌杰  县教育局副局长

        潘盛敏  县卫健局副局长

赵竹林  县医保局副局长

        段文世  县民政局副局长

        唐红兵  县住建局副局长

        杨志萍  县文广体旅局副局长

        程良科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唐淑华  县税务局副局长

        吕基伟  县水利局副局长

        吕开盛  县应急局副局长

        周云军  县工信局副局长

易敬华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唐誉铭  县供销联社副主任

蒋光华  县商业总公司总经理

王运福  广西新电力投资集团资源供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卢艳红  县财政局社保股股长

唐荣红  资源镇镇长 

曾  懿  中峰镇镇长

肖竣夫  梅溪镇镇长 

        唐国辉  瓜里乡乡长

        潘  建  车田苗族乡乡长 

        兰李平  两水苗族乡乡长  

        盘荣云  河口瑶族乡乡长  

领导小组下设3个扩面征缴稽核检查专责工作组，分片负责走访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现场开展社保政策宣传和咨询，协调相关参与单位开展扩面征缴“八大行动”。

（一）扩面征缴稽核检查专责工作组一组

组  长：胡小国  县人社局局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副组长：唐淑华  县税务局副局长

陈志荣  县社保中心副主任

成  员：周玉唐  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大队长

黄炜桦  县人社局办公室副主任

陈欢欢  县社保中心待遇核定股股长

杨  华  县税务局工作人员

各乡（镇）党群服务中心社保工作负责人

负责资源镇、中峰镇的扩面征缴稽核检查工作。

（二）扩面征缴稽核检查专责工作组二组

组  长：蒋青春  县税务局局长

副组长：曾山青  县社保中心副主任

成  员：张  涓  县仲裁院院长

曾宏江  县社保中心权益股股长

蒋  兴  县税务局工作人员

唐  媛  县社保中心待遇核定股工作人员

各乡（镇）党群服务中心社保工作负责人

负责梅溪镇、瓜里乡的扩面征缴稽核检查工作。

（三）扩面征缴稽核检查专责工作组三组

组  长：邹  卫  县社保中心主任

副组长：潘传辉  县社保中心副主任

成  员：唐慧君  县社保中心综合股股长

肖丽琴  县社保中心权益股副股长

程  鹏  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

蒋亿平  县税务局工作人员

各乡（镇）党群服务中心社保工作负责人

负责车田苗族乡、两水苗族乡、河口瑶族乡的扩面征缴稽核检查工作。




